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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局文件 
 

 

青教〔2014〕5号 

 

 

青浦区教育局关于 2014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
 

各小学、初中（九年一贯制）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

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

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14 年本

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基

〔2013〕89 号）（附件 1）文件精神，为促进本区义务教育均衡

发展，依法办学，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现就本

区 2014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为依据，以

促进本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构建面向适龄儿童、少年基本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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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服务体系，立足办好每一所学校为目标；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

公平”和政府信息公开原则，建立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资源配

置状况和招生信息公开制度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公

示制度、告知制度、诚信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；坚持义务教育阶

段学校“就近免试入学”的招生原则，合理设点布局，充分发挥

与均衡配置本区公办教育资源，确保符合规定的每位适龄学生都

享有相应的学位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多层次的需求，构建

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社会环境，使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

学工作成为人民满意的阳光工程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1.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，在区教育局的

统筹协调下有序实施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。 

2.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以“就近免试入学”为

原则，学校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接收应当在本校接受义务教育的

适龄儿童少年入学。 

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

居住登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府发〔2014〕2 号）精神，今年继

续试行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龄儿童、少年居住地登记入学工作。

本市户籍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、少年，如选择在居住地登记入学

的，先要到街（镇）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居住地登记手续并领

取回执，然后携带户口簿原件、居住地登记回执、预防接种卡与

入学告知书，到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办理登记入学手续。

青浦区教育局制定了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龄儿童、少年按居住地

登记入学招生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。(附件 2) 

3.切实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

工作。根据市教委 2014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文件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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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，来沪人员适龄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，须

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内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；或者父母一方满 2

年的《上海市临时居住证》（临时居住证年限计算时间：从首次

发证日起截止到 2014 年 8月 30 日）和有效的在街镇社区事务受

理中心办理的灵活就业登记证明（从登记日起截止到 2014 年 8

月 30 日）。由父母持上述有效证件，户口簿、随迁子女的《上海

市临时居住证》，向居住地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或各街镇社区

指定地点申请就读，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。 

各街镇可根据市教委、青浦区教育局招生文件精神和各街镇

教育资源情况制定具体的招生办法。 

4.本区特殊学校（辅读学校、初等职校）面向全区进行招生。 

5.民办学校招生办法按市相关规定，经区教育局审核备案后

向社会公布并实施。民办学校招生应以《学生成长记录册》和学

生综合素质评价等作为录取的依据，不得进行与入学挂钩的测试

和面试，不得要求报名学生提供其他学科类竞赛、等级考试证书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以创办特色为名举办重

点班、实验班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测试选拔和录取学生。 

2.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，班额控制在 40 人以内,接纳进城

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学校如有困难，可适当放宽班额。 

3.由于青浦城区在不断地发展，在招生过程中各校应相互支

持与配合，积极为推进本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均衡优质发展而

努力。 

4.各类初中学校不得招收无小学毕业材料的学生。 

5.经区教育局同意批准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的学校，应严格

按规定的招收人数、测试办法、网上公示等流程进行操作，由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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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服务中心组织对学生进行体育、艺术方面的技能测试，学校

不得再进行其他任何内容或形式的测试。 

四、招生安排 

1.小学入学年龄为 6 足岁（2008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）。 

2.由区教育局根据入学新生的户籍与居住地登记回执地址

进行学区划分，统一安排就近入学。 

3.各小学及九年一贯制学校应根据区教育局规定，指导在籍

五年级毕业学生如实填写《青浦区小学毕业生登记表》，该表是

小学升入初中学籍流转的唯一依据。任何学校不得招收无登记表

的学生。青浦城区小学五年级毕业学生还需填写《青浦城区小学

毕业生户籍审核表》。 

4.4 月 15 日前按市教委要求向社会公布和网上公示有关信

息。 

5.4 月 30 日:全区中小学招生对象统计日。 

6.5 月 30 日，网上公示向社会公布本区 2014 年义务教育阶

段招生学区划分情况。 

7.6 月 3日中小教科新生招生信息咨询会。 

8.6 月 13 日，发放全区公办小学、初中起始年级新生入学

告知书。 

9.6 月 22 日，全区中小学校办理就近入学学生入学手续。 

10.6 月 30 日，全区公办小学、初中受理就近入学学生办理入学手

续截止；受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截止日。 

11.8 月 15 日，各中小学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。 

12.初中招收特长生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并公示。 

五、工作管理 

本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招生工作，由区教育局负责方案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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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学区划分等并会同各街镇管理与协调招生入学工作。各学校

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，严格按招生入学工作的要求和程序做好工

作，确保本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 

附件：1.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14 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 

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

2.2014 年度青浦区教育局关于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 

龄儿童、少年按居住地登记入学招生的实施细则 

（试行） 

3.2014 年青浦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

日程 

 

 

 

 

2014 年 1 月 30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市教委基教处。 

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月 30 日印发 


